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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退回原主管部门审批的5项行政许可事项

	序号
	许可事项名称
	省级主管部门
	县级主管部门
	事项类型
	设定和实施依据

	1
	出版物零售业务经营许可
	省新闻出版局
	县委宣传部
	行政许可
	《出版管理条例》

	2
	烟花爆竹经营许可
	省应急管理厅
	县应急管理局
	行政许可
	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

	3
	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
	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	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	行政许可
	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2〕52号）

	4
	公路超限运输许可
	省交通运输厅
	县交通运输局
	行政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
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

	5
	涉路施工许可
	省交通运输厅
	县交通运输局
	行政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
《路政管理规定》



